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办理流程图

当即告知申请人


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

现场核查不符合要求，


书面提出整改意见





无法整改或经整改仍不合格者，作出不予行政许可决定并书面说明理由





自作出决定之日起，10个工作日


内向申请人颁发《餐饮服务许可证》





矿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自受理之日起20日内（不含整改时间）作出是否给予行政许可决定





整改合格者





申   请    人





现场核查合格





现 场 核 查





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的





申请材料齐全并符合要求，予以受理





依法不需要取得餐饮服务许可的





接受并审查申请材料，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答复





申请人提出办理餐饮服务许可申请并提交申请材料








